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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纠纷中，一方为了得

到孩子的抚养权自愿放弃让

对方支付子女的抚养费。 然

而，离婚后因各种原因，又以

孩子的名义主张抚养费，这种

情形能否得到支持？

【案 情】

原告何某与被告安某原

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一子何

小某。 后因感情不和，双方协

议离婚，约定何小某由何某抚

养，抚养费由何某自理，何小

某一直跟随何某生活。 近日，

何某以何小某的名义向西宁

市城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法院判决安某每月支付何小

某抚养费 3600 元， 直至何小

某年满 18 周岁为止。 安某则

称， 抚养费是离婚时何某自愿

放弃的，不可能再支付抚养费。

【判 决】

本案中， 安某与何某协议

离婚时， 二人明确约定婚生子

何小某抚养费由何某自理，该

约定系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

置，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应属合法有效。 现何某诉至法

院， 要求安某支付何小某的抚

养费用， 则应当向法庭提交证

据证实其抚养能力明显不足以

保障何小某所需费用。 但在庭

审中， 何某未向法庭提交相应

证据，另外，其自述月收入 1万

余元， 据此亦可认定其有相应

的抚养能力。 综上， 法院对于

何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评案说法】

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张兰

兰表示，离婚时，父母对于子女

抚养费的协议应持认真、 严肃

态度， 双方应当依约履行。 离

婚时自愿放弃抚养费，离婚后

又以子女名义主张抚养费的，

应当提供证据证实存在《民法

典》规定的“必要时”之情形，比

如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发生重大

变故、经济状况严重下降，子女

因患病、 上学实际需要大幅增

加等情形，否则一般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 52

条规定： 父母双方可以协议由

一方直接抚养子女并由直接抚

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养费。 但

是， 直接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

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

响子女健康成长的，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1085 条规定： 离婚后，子

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 另一方

应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

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

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前款规定的

协议或者判决， 不妨碍子女在

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

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

理要求。（来源：《青海法治报》）

离婚约定不付抚养费，之后还能追要吗

男子利用员工身份私

刻公司公章、 伪造公司合

同，骗取客户钱财。近日，徐

汇警方在砺剑 2024 专项行

动中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

嫌疑人焦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

日前，一家网络公司负

责人李先生来到徐汇公安

分局虹梅派出所报案，称其

生意上的朋友焦某来电借

款，以缓解公司年底资金周

转紧张。由于焦某所在的广

告公司曾多次帮助李先生

推广公司业务，想着今后还

会长期合作，便勉强答应了

下来。之后两人签订了三份

合同，李先生分三次转账共

计 8.9 万余元。

按照合同约定是春节

后还款，但是焦某以公司走

流程较慢为由多次推脱。 3

月初，李先生来到焦某所在

的公司洽谈业务，方才得知

焦某已经离职，公司也根本

没有向其借过款。本以为广

告公司故意推脱，李先生拿

出合同后才知合同和公章

都是假的。

派出所民警根据线索

迅速将犯罪嫌疑人焦某抓

获归案。 经审讯，焦某如实

交代了其利用职务便利，私

刻公章、制作虚假合同实施

诈骗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

罪嫌疑人焦某因涉嫌诈骗

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8.9 万元借款合同

竟是诈骗

■ 记 者 吴会雄

通讯员 陈 勇

据悉，自 2020 年 9 月成立

以来，徐汇区女律师联谊会始

终秉承着“成长、成就”的建会

理念，以“汇聚她力，赋能法治”

为宗旨，通过“四大公益俪律

团”（公益维权团、公益普法团、

公益调解团、公益赋能团），以

专业服务公益， 践行徐汇女律

师的社会责任。

目前， 公益调解团共有女

性律师 111 名， 她们凭借丰富

的诉讼经验和卓越的调解能

力，积极参与街道、社区和法院

的诉前调解工作， 化解包括婚

姻家庭、继承权属、房产分割、

人身伤害在内的各类民事纠

纷，同时普及法律知识，强化居

民的法制观念。

此次落地凌云街道的免

费公益法律咨询将于 4 月 3

日开启第一场活动，届时一批

经验丰富、业务精湛的女律师

会亲临现场提供咨询，需要相

关服务的居民朋友可以关注

以下信息。

凌云街道巾帼维权服务联盟

2024 年 4 月值班表

4月 3日（周三）上午 9：00-

11:00�赵善颖

4月 10日（周三）上午 9：00-

11:00�钱岑

4月 17日（周三）上午 9：00-

11:00�邱加化

4月 24日（周三）上午 9：00-

11:00�谭武英

值班地点：

梅陇路 268 号 1 楼凌云街

道妇联婚调窗口

联系人：

周老师 13774222043

■�记者 王薇

公益俪律团： 免费法律咨询进社区啦

为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徐汇区女律师联谊会近日在

凌云街道妇联、妇联执委以及汇业律师事务所的支持下，以凌云街道婚调窗

口为平台，从今年四月起定期为广大社区家庭提供免费公益法律咨询。

“感谢人民警察，是你们

的耐心开导， 让我避免了损

失！差点养老钱就没了。 ”市民

刘阿婆激动地向徐汇公安分

局枫林路派出所民警送来锦

旗和感谢信。

近日， 徐汇公安分局枫

林路派出所 @ 接到一起诈骗

预警，辖区内 78 岁的刘阿婆

疑似遭遇“冒充公检法类”诈

骗。 民警薛燚焘和金俊逸接

到指令后， 立即上门开展劝

阻工作。

“阿婆，你接到的是诈骗

电话！ ”“啊？ 不可能的。 你们

不了解情况。 ”

无论民警如何劝说，刘阿

婆就像着了魔一样， 坚称自

己从未被骗。 面对被深度洗

脑的刘阿婆， 民警一边向派

出所汇报情况， 一边联系老

人子女到场， 并且通过后台

挖掘与其接触过的人员信

息， 了解了刘阿婆被骗的大

致情况。 有了这些信息，民警

心里有了底。 民警运用多个

真实案例，慢慢开导刘阿婆，

对方并非所谓的“公检法”工

作人员， 而是诈骗犯罪嫌疑

人，所谓的“安全账户”，其实

是骗子的账户。

在民警薛燚焘坚持不懈的

劝说下， 刘阿婆终于透露其已

向对方转账人民币 44.1 万元。

这是她所有的积蓄。 更加令人

愤慨的是，受到对方胁迫，刘阿

婆将名下一套房产以低价挂牌

出售， 以便后续继续向对方账

户转账。 而当时， 她已与买家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很快就要

成交了。

得知情况后， 民警第一时

间对涉诈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冻

结， 同时要求刘阿婆的子女陪

同其一起到所报案， 并以该房

产交易涉及诈骗为由， 多方争

取，获得买家及中介的理解，同

意中止交易， 为刘阿婆成功避

免损失 186 万元。

遇到“冒充公检法诈骗”，

谨记“三不”法则： 公检法机关

不会索要银行密码等隐私信

息，不存在“安全账户”或者“核

查账户”， 更不会让公民提现、

转账、汇款。

为转“安全账户”

老人被骗所有积蓄还要卖掉住房

■ 记者 吴会雄 通讯员 朱珅彧

警方提示 >>>


